先进分党委（党总支、直属党支部）评选条件
1、以科学发展观统领全局，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坚决贯彻党的基本路线和各项方针、政策，忠实履行职责，坚决贯彻上级党组织的各项决议决定，坚持与时俱进，不断推进基层党建工作创新，党组织自身建设成绩明显。

2、能够按照学校党委的要求，明确目标和责任，有计划、有步骤地实现国防科工委“一提三优”工程，特别是党建创优工程的各项指标，以及北京市委教育工委下发的《党建和思想政治工作评估手册》（修订稿）的各项指标要求。根据本单位的实际情况和工作特点，认真贯彻落实中央、北京市委和学校党委提出的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长效机制文件以及加强党建工作创新指导意见文件要求，建立健全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长效机制，认真制定党员发展、教育、管理、服务、监督有关制度并抓好落实，对维护学校的改革发展稳定作出积极贡献。 

3、坚持民主集中制，党政领导班子团结，勤政廉洁，密切联系群众，解决群众最关心的实际问题，积极营造和谐氛围，党群、干群关系融洽，得到党员和群众的拥护。重视领导干部作风建设、师德师风建设和学风建设，学风教风良好。

4、健全组织，合理设置党支部，抓好党支部的改选和调整，选配好党支部书记，做好党支部书记和委员的培训工作。制度健全规范，及时解决党支部日常工作中遇到的问题和困难，指导党支部创造性地开展工作。党组织有坚强的凝集力和战斗力，党支部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明显。

5、抓好党建促发展。紧紧围绕学校改革发展稳定和本单位的中心任务创造性地开展党的工作，团结带领党员和群众共同奋斗，以良好的精神状态，出色完成本单位的教学科研管理等各项工作任务，创造一流的业绩。本单位的教学、科研、管理等各项工作位于学校前列，始终保持党的先进性。

